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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方秀宝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公司四楼会议

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3 日

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 920,125,69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5845％。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

份 140,307,3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695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6 人，代表股份 779,818,36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53.8887％。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9 人，代表股份 1,525,112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1054％。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如下：
1、选举刘保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8％；
刘保起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刘保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刘振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7％；

刘振腾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刘振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李明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6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7％；
李明华女士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李明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韩风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7％；
韩风生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韩风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刘振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60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72％；
刘振飞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刘振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陈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919,660,1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7％；
陈雨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陈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如
下：

1、选举武志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6％；
武志昂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武志昂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林利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6％；
林利军先生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林利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许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19,660,16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9,57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4755％；
许霞女士通过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许霞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选举张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920,125,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5,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920,125,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5,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920,124,8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4,31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52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同意 920,124,8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4,31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525％。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920,124,8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4,31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52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920,124,8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4,31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525％。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920,124,8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4,31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525％。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920,125,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5,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议案》
同意 920,125,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525,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律师、宋方成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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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 4 月 23 日，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由与会董事
推举刘振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刘振腾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刘振腾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 并同意选举下述人员为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同意选举刘保起先生、刘振腾先生、李明华女士、韩风生先生、刘振飞先生、陈
雨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刘保起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同意选举许霞女士、林利军先生、刘振腾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许霞女

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同意选举林利军先生、武志昂先生、刘振腾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林利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同意选举武志昂先生、许霞女士、刘振腾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武志昂

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刘保起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保起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
1)同意聘任韩风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同意聘任陈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同意聘任马家烈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韩风生先生和陈雨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告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马家烈先生的简历参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陈达安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陈达安先生简历参见本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由副总经理马家烈

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代行期限不超过三个月，马家烈先生的简历参见本
公告附件。

马家烈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867666
电子邮箱：IR@luoxin.cn
传真号码：021-38867600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85 号 1 幢、2 幢 1-3 层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汤安民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汤安民先生简历参见本公告
附件。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保起先生。

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的工商登记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章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对《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
《总经理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进行修订，修订
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进

行修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
施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后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
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修订
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进行修订，修
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证券投资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证券投资交易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修
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证券投资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规则》《章

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进行修订，修
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对外披露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附件：简历
马家烈先生：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

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师。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委员会任职，先后任高级经理、副总裁职务。 2015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任职，先后任业务总监、执行总经理职务。
2020 年 2 月至今在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欣药业”）工作。 现任罗欣
药业董事会秘书。

马家烈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陈达安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
师（CICPA）。 2001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工作，任至审计部高级经理。 2015 年 4 月至今在罗欣药业工作。现任罗欣药业财
务负责人。

陈达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汤安民先生：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6 年获得清华大学医药管理 EMBA 学位。 2002 年 12 月至今在罗欣药业工作。 现
任罗欣药业督察部负责人。

汤安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
名为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公司工会提名，全体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审议通过了《选举孙松先生、宋
良伟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简历见附件），本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之日起三年。 公司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孙松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6 年 5 月

至 1998 年 1 月在哈药集团中药二厂工作，1998 年 3 月至 1999 年 7 月在珠海联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合成车间督导。 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6 月在苏州东瑞制药有
限公司担任合成车间经理。 2002 年 2 月至今在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现任山东罗欣药业集团恒欣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
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宋良伟女士：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01 年 1

月至 2001 年 7 月在临沂市某部队医院担任骨科医生。 2001 年至今在山东罗欣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宋良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
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3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 4 月 23 日，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与会监事共同推举孙松先
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

孙松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 孙松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5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周大生”）2020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公司持股 5%以

上的股东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Aurora�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北极光投资”)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其中以大宗交易方式或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43,854,31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 其中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
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北极光投资因
主动减持及周大生完成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 总股本变动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增加的原因， 北极光投资持有的股数占周大生的总股本比例下降至
7.7648%，累计的股份变动比例为 5.0000%。

公司于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北极光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告知函》。 2020 年 4 月 2 日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北极光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了 7,309,0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0%，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99号 57层 57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4月 2日至 2020年 4月 22日
股票简称 周大生 股票代码 002867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30.91 1.00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5,675.31 7.7648 4,944.40 6.76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75.31 7.7648 4,944.40 6.76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次变动与北极光投资的减持计划保持一致。 北极光投资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周大生于 2020年 2月 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极光

投资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 其中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43,854,31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 其中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
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 �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0-010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
业务》要求，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 3 月份公司新
增自营门店概况披露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

区 开设时间 经营形式 面积
(m2)

总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周大生天津劝业场专卖店 华
北

2020.3.26 专卖店 60 517.5 素金、镶嵌

注：总投资金额为计划投资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装修、道具及固定资产等。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0-012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3 月份新增自营门店情况简报


